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維護國家安全及國家安全教育相關措施 

檢視現行情況報告、工作計劃及年度報告 

 (一)檢視現行情況報告 

範疇 措施項目 現行情況（請簡述） 

 請 註 明 ：  

計 劃 中 ／ 部 分

落 實 ／ 已 落 實   

學校行政  設 立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及 國 家

安 全 教 育 工 作 小 組  

  學 校 已 於 2 0 2 0 年 1 2 月 在 組 織 架 構 上 就 維

護 國 家 安 全 及 推 行 國 家 安 全 教 育 成 立 工

作 小 組，開 展 策 劃 及 統 籌 以 全 校 模 式 推 動

的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及 推 動 國 家 安 全 教 育 的

相 關 工 作 。  

  已落實  

檢 視 舉 辦 學 校 活 動 程 序 及

危 機 應 變 方 案  

  學 校 已 制 訂 程 序 及 應 變 方 案，如 有 學 生 參

與 簽 名 、 喊 口 號 、 派 傳 單 、 設 置 街 站 、 罷

課 或 拉 人 鏈 等 來 表 達 /支 持 某 一 政 治 立 場，

校 方 會 加 以 勸 止，並 明 確 地 公 開 釐 清 學 校

跟 該 組 織 沒 有 關 係，聲 明 有 關 言 論 或 政 治

立 場 與 校 方 無 關，亦 不 代 表 學 校 及 全 體 師

生 的 立 場 ， 以 免 家 長 、學 生 或 社 會 人 士 誤

會 這 些 組 織 的 言 論 或 行 為 得 到 學 校 的 支

持 或 默 許 。 如 有 需 要 ，學 校 會 向 相 關 警 區

的 學 校 聯 絡 主 任 尋 求 協 助；如 涉 及 違 法 行

為、遇 上 嚴 重 或 緊 急 情 況，便 會 報 警 處 理。 

  已落實  

人事管理 教 職 員 管 理    學 校 已 透 過 全 體 教 職 員 會 議 向 教 職 員 講

解 和 派 發 有 關 國 安 法 的 資 訊，講 解 違 法 的

法 律 責 任 和 可 能 面 對 的 紀 律 處 分 。  

  學 校 已 清 楚 向 教 職 員 講 解 校 方 的 要 求 ︰

注 意 言 行 、 堅 守 法 治 、 誠 實 可 信 、 行 事 客

觀 和 堅 守 政 治 中 立 ； 並 要 求 熟 讀 及 遵 守

《 公 務 員 守 則 》、《 員 工 品 行 守 則 》和《 香

港 教 育 專 業 守 則 》。  

  學 校 不 時 透 過 電 郵 和 傳 閱 信 函 的 方 式，告

  已 落 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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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疇 措施項目 現行情況（請簡述） 

 請 註 明 ：  

計 劃 中 ／ 部 分

落 實 ／ 已 落 實   

知 教 職 員 教 育 局 發 出 有 關 國 安 法 的 最 新

的 通 告 及 內 部 指 引，至 於 已 發 出 的 指 引 則

會 每 半 年 再 行 傳 閱 一 次。沒 有 電 郵 帳 戶 的

教 職 員 ，其 上 司 會 另 行 安 排 ，確 保 他 們 有

機 會 閱 讀 所 有 新 發 出 /再 傳 閱 的 通 告 的 硬

件 複 本 。  

  配 合 國 安 法 的 落 實，學 校 已 建 立 完 善 的 人

事 管 理 機 制 和 撰 寫 學 校 處 理 投 訴 指 引 ︰

學 校 的 管 理 層 和 中 層 管 理 將 堅 守 本 份 發

揮 督 導 下 層 員 工 的 責 任；學 校 的 持 份 者 可

按 現 行「 優 化 學 校 投 訴 管 理 安 排 」向 校 方

管 理 層 或 教 育 局，就 違 反 上 述 守 則 的 人 士

作 出 投 訴 。 如 有 任 何 人 士 違 反 國 安 法 ，校

方 會 按 機 制 跟 進 。  

聘 請 代 課 老 師 和 外 聘 服 務

人 員 管 理  

  對 於 聘 請 臨 時 代 課 教 師 事 宜，校 長 和 副 校

長 除 按 教 育 局 既 定 程 序 甄 選 代 課 教 師，亦

會 深 入 了 解 應 徵 者 的 背 景，確 保 將 聘 任 的

人 選 沒 有 任 何 政 治 聯 繫，揀 選 最 合 適 的 人

選 ， 才 發 出 聘 用 文 件 。  

  校 長 和 副 校 長 已 提 示 老 師 必 須 監 察 以 購

買 服 務 形 式 聘 用 的 非 教 學 人 員（ 如 ： 活 動

導 師 ）的 操 守 及 工 作 表 現 。 部 分 外 聘 服 務

供 應 者 已 簽 訂 加 入「 服 務 提 供 者 /導 師 必 須

遵 守 國 安 法 的 規 定 和 政 治 不 入 校 園 的 原

則 」及「 違 反 合 約 規 定 ， 校 方 會 立 即 終 止

活 動 並 追 究 有 關 責 任，而 服 務 供 應 商 必 須

撤 換 有 關 人 員（ 如 適 用 ）」等 字 句 的 合 約。 

  已落實  

教職員培訓 新 入 職 教 職 員 培 訓    所 有 新 入 職 教 職 員 已 通 過 綜 合 招 聘 考 試

及 基 本 法 測 試，對 基 本 法 有 一 定 程 度 的 了

解 。  

  已 落 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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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疇 措施項目 現行情況（請簡述） 

 請 註 明 ：  

計 劃 中 ／ 部 分

落 實 ／ 已 落 實   

  學 校 已 為 新 入 職 教 員 安 排 簡 介 會，清 楚 講

解 校 方 對 員 工 操 守 的 要 求 及 提 醒 有 關 教

職 員 必 須 留 意 言 行 和 遵 守 國 安 法 。  

培 訓 課 程 及 要 求    學 校 已 成 立「 維 護 國 家 安 全 及 國 家 安 全 教

育 工 作 小 組 」， 就 教 職 員 培 訓 提 出 規 劃 建

議 ， 並 確 保 教 職 員 獲 取 相 關 課 程 的 資 訊 。  

  學 校 已 提 示 教 職 員 應 該 修 讀 相 關 課 程，尤

其 是 需 要 教 授 相 關 知 識 的 科 組 和 功 能 組

別 的 同 事；並 不 時 向 教 職 員 發 放 相 關 課 程

的 資 訊 。  

  學 校 已 有 一 定 數 量 的 教 職 員 曾 修 讀 相 關

課 程 。  

  已 落 實  

學與教 課 程 規 劃 及 管 理    學 校 已 建 立 了 一 個 監 察 機 制 ，由 校 長 、副

校 長 和 科 主 任 定 期 檢 視 各 科 的 課 程、工 作

計 劃 、課 堂 教 學 及 教 學 資 源 ，確 保 教 學 內

容 和 質 素 符 合 課 程 文 件 和 指 引 訂 出 的 要

求 及 切 合 學 生 的 程 度 和 需 要 。  

  由 副 校 長 督 導 的 學 務 委 員 會，根 據 課 程 文

件 及 指 引，領 導 各 個 學 習 領 域 或 學 科 規 劃

有 關 《 憲 法 》 及 《 基 本 法 》 課 程 ， 改 善 相

關 的 教 學 法 及 評 核 方 法，並 監 督 教 學 材 料

的 質 素 。  

  學 校 在 過 去 幾 年 已 完 成《 基 本 法 》課 程 的

規 劃 ， 主 要 由 人 文 學 科（ 生 活 與 社 會 、 中

史 、 歷 史 、 地 理 ）在 初 中 課 程 以 直 接 或 間

接 方 式 教 授《 基 本 法 》的 各 個 章 節 ， 同 時

亦 包 括 德 育 、公 民 及 國 民 教 育 課、 全 方 位

學 習 活 動 及 內 地 交 流 和 姊 妹 學 校 計 劃 活

動 。 計 劃 在 此 基 礎 上 增 加 《 憲 法 》 和 《 香

港 國 安 法 》的 元 素 。 現 在 等 待 教 育 局 推 出

  已 落 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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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疇 措施項目 現行情況（請簡述） 

 請 註 明 ：  

計 劃 中 ／ 部 分

落 實 ／ 已 落 實   

有 關 國 家 安 全 教 育 的 課 程 指 引 和 教 學 材

料 ， 再 確 定 全 面 的 國 家 安 全 教 育 課 程 。  

  《 基 本 法 》課 程 的 計 劃 和 教 材 已 有 系 統 地

存 檔 至 少 三 年 ， 方 便 學 校 管 理 層 查 閱 。  

課 堂 教 學 和 教 學 材 料 規 範    除 了 由 學 務 委 員 會 監 督 各 科 教 學 材 料 之

外，校 長 和 副 校 長 會 定 期 檢 視 各 學 科 的 測

考 題 目 ， 定 期 安 排 觀 課 ， 確 保 教 師 不 會 向

學 生 宣 揚 個 人 政 治 立 場 或 傳 達 扭 曲 的 價

值 觀 ，發 表 煽 動 性 的 言 論 ， 在 教 材 上 滲 入

偏 頗 、 欠 缺 事 實 支 持 的 内 容 。  

  因 應 部 分 老 師 在 社 會 事 件 中 對 政 治 敏 感

度 的 不 足，學 校 管 理 層 已 在 學 務 委 員 會 會

議 及 教 職 員 會 議 中 提 示 老 師 在 教 學 上（ 包

括 設 計 課 業 及 測 考 試 卷 ）必 須 秉 持 政 治 中

立，擁 護《 基 本 法 》及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，並

訂 出 明 確 的 指 引 ， 規 範 教 師 的 課 堂 教 學

（ 包 括 學 生 在 討 論 或 分 享 活 動 時 必 須 遵

守 的 規 則 ） 和 教 學 材 料 内 容 。  

  副 校 長 會 先 向 參 與 國 情 教 育 早 會 演 講 的

同 事 建 議 國 情 教 育 的 主 題 內 容，再 由 校 長

親 自 作 最 後 檢 視 /優 化 演 講 內 容，確 保 主 題

演 講 內 容 正 面 充 實 ， 並 配 合 公 民 /國 情 教

育 。  

 

  已 落 實  

學生訓輔及支援 國 安 法 相 關 教 育 活 動 規 劃

及 學 生 輔 導 計 劃  

  學 校 已 於 2 0 1 9 - 2 0 2 0 學 年 成 立 「 學 生 全 人

發 展 委 員 會 」定 期 檢 視 和 探 討 學 生 全 人 教

育 的 策 略，領 導 與 學 生 全 人 發 展 相 關 的 各

功 能 組 別 舉 辦 價 值 教 育 活 動，過 去 一 年 先

後 籌 辦 與 國 家 安 全 相 關 的 教 育 活 動，如 強

調 守 法 的 價 值 教 育 、 基 本 法 教 育、 國 家 憲

  已 落 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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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疇 措施項目 現行情況（請簡述） 

 請 註 明 ：  

計 劃 中 ／ 部 分

落 實 ／ 已 落 實   

法 日 和 升 旗 禮 等；現 正 等 待 教 育 局 進 一 步

推 出 有 關 國 家 安 全 的 教 育 活 動，以 籌 劃 來

年 的 活 動 。  

  學 校 已 有 完 善 的 基 本 法 和 國 情 教 育 規 劃 ：

基 本 法 教 育 方 面，除 了 組 織 同 學 參 加 校 外

活 動 和 籌 辦 校 内 活 動 外，也 在 價 值 教 育 課

加 入 課 節 ； 至 於 國 情 教 育 方 面 ，則 利 用 早

會 、 閱 讀 推 廣 、 生 涯 規 劃 等 ， 將 國 情 滲 入

學 習 當 中 ， 藉 以 加 強 教 育 成 效 。  

  學 校 定 期 安 排 國 内 、 姊 妹 學 校 交 流 活 動 ，

讓 學 生 親 身 體 驗 國 家 的 發 展 。 疫 情 期 間 ，

學 校 安 排 學 生 與 國 内 姊 妹 學 校 進 行 網 上

交 流 活 動 。  

  學 校 已 制 定「 學 校 就 持 續 社 會 事 件 的 跟 進

支 援 計 劃 」和「 應 對 開 課 校 園 危 機 處 理 程

序 」，就 著 學 生 支 援 的 程 序 和 策 略、危 機 處

理 和 政 治 不 入 校 園 等 各 個 方 面 作 出 應 對 ，

未 來 將 考 慮 於 校 規 中 加 入 與 國 家 安 全 相

關 的 內 容 。  

 

家校合作 加 強 溝 通    家 長 教 師 會 成 立 已 久，學 校 與 家 長 教 師 會

建 立 了 良 好 的 合 作 關 係，就 學 生 支 援 定 期

舉 辦 會 議 和 活 動， 如 家 長 教 師 會 會 議 、家

長 教 師 晚 間 聚 會、 家 長 日 講 座 、生 涯 規 劃

的 家 長 講 座 和 社 工 舉 辦 的 家 長 教 育 講 座

等 。  

  學 校 透 過 定 期 的 家 長 教 師 會 會 議，加 強 與

家 長 的 溝 通，讓 家 長 了 解 學 校 政 策 的 背 後

理 念，以 爭 取 家 長 對 學 校 政 策 的 配 合 與 支

持 。  

  已 落 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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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疇 措施項目 現行情況（請簡述） 

 請 註 明 ：  

計 劃 中 ／ 部 分

落 實 ／ 已 落 實   

  本 學 年，家 長 教 師 會 設 立 高 中 和 初 中 的 家

長 聯 絡 員 ， 以 加 強 對 學 生 的 支 援 。  

校舍管理 進 入 校 園 人 士 安 排    學 校 已 制 定「 危 險 人 物 進 入 校 園 指 引 」，要

求 任 何 人 士 進 入 校 園 前 ， 必 須 登 記 身 分 ，

校 務 處 職 員 會 查 明 到 訪 原 因，以 防 止 未 經

授 權 的 人 士 擅 自 進 入 校 舍，或 未 經 批 准 擅

用 學 校 的 設 施，或 任 何 人 士 將 危 險 物 品 及

違 禁 品 帶 進 校 園 。  

  如 有 人 利 用 學 校 表 達 政 治 訴 求 或 煽 動 學

生 ， 學 校 已 制 定 指 引 ，要 求 到 場 訪 客 必 須

有 同 事 跟 進 其 在 校 内 活 動，及 訂 明 禁 止 任

何 人 士 攜 帶 違 規 的 物 品 進 入 校 園，包 括 涉

嫌 違 反《 香 港 國 安 法 》或 其 他 涉 及 國 家 安

全 的 法 律（ 例 如《 刑 事 罪 行 條 例 》内 的 叛

逆 罪 及 煽 動 罪 ） 的 物 品 。  

  已 落 實  

檢 查 校 園 展 示 /張 貼 物 品    學 校 已 制 定 指 引，要 求 每 次 舉 辦 學 校 重 要

活 動 前 ， 必 須 安 排 老 師 巡 查 全 校 的 壁 報 ，

以 防 有 任 何 違 法 的 訊 息 於 校 園 內 展 示 。  

  就 過 去 舉 辦 的 家 長 講 座 、學 校 活 動 ， 校 方

已 按 指 引 派 員 巡 查 全 校 的 壁 報，並 確 定 壁

報 沒 有 張 貼 任 何 違 反 法 例 的 宣 傳 物 品 或

掛 飾 。  

  已 落 實  

於 校 內 展 示 /張 貼 海 報 、 刊

物 、 印 刷 品 、 掛 飾  

  學 校 已 有 既 定 程 序 處 理 校 園 內 張 貼 的 海

報 或 掛 飾 。  

  根 據 指 引 ， 任 何 物 品 或 掛 飾 ，必 須 經 校 長

或 副 校 長 審 閱 ， 才 可 在 校 內 展 示 或 發 放 ，

未 經 許 可 的 物 品 一 經 發 現 ， 會 被 立 即 移

除 。  

  已 落 實  

租 借 校 舍 及 設 施 安 排    學 校 已 完 善 校 舍 管 理 機 制 及 程 序（ 包 括 借

用 校 園 設 施 ）， 確 保 在 學 校 舉 行 的 活 動 不

  已 落 實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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範疇 措施項目 現行情況（請簡述） 

 請 註 明 ：  

計 劃 中 ／ 部 分

落 實 ／ 已 落 實   

會 涉 及 危 害 國 家 安 全 的 行 為 和 活 動 。  

  租 借 指 引 訂 明 副 校 長 審 視 租 借 校 園 設 施

的 活 動 性 質 ，負 責 的 同 事 須 提 高 警 覺 ，並

了 解 活 動 的 內 容 是 否 違 反 租 借 校 園 設 施

的 活 動 性 質 。如 活 動 舉 辦 期 間 ，校 方 覺 察

主 辦 單 位 有 違 反 國 安 法 的 行 為，校 方 會 立

即 終 止 活 動 ， 並 向 該 主 辦 單 位 追 究 責 任 。  

特 別 室 保 安 措 施    學 校 已 制 定 特 別 室 安 全 指 引 ︰ 要 求 員 工

將 實 驗 室 / 工 場 / 美 術 室 / 家 政 室 的 危 險 物

品 及 鋒 利 工 具 鎖 好，並 將 鎖 匙 存 放 在 安 全

地 方；要 求 員 工 不 要 在 校 內 貯 存 過 量 的 危

險 品 ， 遵 守 《 危 險 品 （ 一 般 ） 規 則 》 所 規

定 的 豁 免 限 額 及 總 數 量 。  

  學 校 已 備 有 危 險 物 品 名 稱 及 存 量 記 錄 並

不 時 更 新，及 指 定 一 名 職 員 慎 為 保 管 有 關

記 錄 。  

  學 校 已 安 排 校 工 於 放 學 鎖 上 學 校 大 閘 及

全 校 房 間 的 門 窗 。  

  學 校 定 期 舉 行 會 議，向 校 工 簡 介 遇 到 緊 急

情 況 時 所 應 採 取 的 行 動 。  

  已 落 實  

 


